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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足区审计局关于 2021年度区级预算执
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

公告

(2023 年 6 月 16 日公告)

2022 年 9 月 26 日，区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

《2021 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

告》，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。2023 年 5 月 29

日，区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整改情况进行了审议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等规定，按照区委、区政府

和市审计局的工作要求，区审计局对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审计工作报告反映问题整改基本情况

（一）总体情况。2021 年 9 月至 2022 年 8 月依法完成审计

项目 30 个，审计查出主要问题数量 345 个，查出主要问题金额

622,133.26 万元（不含以前年度审计查出问题金额），其中：违

规资金 31,265.14 万元、管理不规范资金 590,868.12 万元（含投

资审减额 8,890.02 万元）。截至 2023 年 4 月，已全面完成整改

项目 25 个，项目整改率 83.3%；已完成整改问题个数 336 个，问

题整改率 97.39%。已整改资金 610,087.02 万元，其中：上缴财政

资金 19,181.63 万元，调减项目投资 8,890.02 万元，其他整改资

金 582,015.37 万元，未整改资金 12,046.24 万元，资金整改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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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.06%。

（二）未整改到位情况。截至 2023 年 4 月，2021 年度大足

区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项目、大足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

情况审计调查项目、重大项目跟踪审计项目、全市交通系统建设

管理审计调查情况项目和大足区 2021 年区级重点项目推进情况

审计调查项目未全面整改，未完成整改问题 9 个，未完成整改金

额 12,046.24 万元（不含以前年度未整改到位金额）。

二、贯彻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

区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，严格执行区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审计工作报告的审

议意见，切实纠正和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，取得良好成效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区政府高度重视，把

审计整改放到全区建设的大棋局中来谋划推动，区政府主要负责

人及分管负责人对审计查出问题整改作出重要批示 24 次，召开区

政府常务会议 12 次，专题听取审计整改汇报，掌握整改进展，疏

通工作堵点，牵头制定方案，细化问题清单，明确整改目标、整

改要求、整改责任、整改时限，有序推动整改。成立由常务副区

长任组长的专题审计整改小组，不定期召开审计整改推进会议，

各位副区长对分管领域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亲自调度、亲自研究、

亲自督办，有力推进整改。开展督查通报，责令整改责任不实、

措施不力、敷衍塞责的有关单位，认真核实各项整改措施与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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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是否匹配，重新梳理问题清单、逐条逐项制定整改措施、整

改责任到岗到人。区政府办公室建立红黄灯整改台账，对市级反

馈、专项审计反馈的特定问题进行跟踪督办，逐一核查销号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担当，抓好整改落实。被审计单位将审计整

改工作作为单位工作的重要内容，一体谋划、研究、安排；被审

计单位负责人严格落实“一把手”抓整改责任，及时召开专题会

议研究重大事项，成立审计整改工作领导小组，适时召集班子成

员和相关科室、单位研判审计整改推进情况，制定详细举措、安

排专人负责、明确整改时限，倒排工期、打卡推进，力抓落实。

主管部门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责任，把审计整改作为推动工作、解

决问题、防范风险的重要抓手，结合部门职能职责，从审计发现

问题中查找管理漏洞，集中开展专项整治，组织相关部门会商，

研究提出解决措施，建章立制，“对症下药”，2022年度出台制

度 81 项，确保了实现“审计一点、规范一片”，从源头上防止同

类问题发生。

（三）加强督促检查，助推审计整改。开展专项督查。2022

年 10 月 12 日至 10 月 13 日，由区委审计办牵头，联合区纪委监

委机关、区人大财经办、区政府办等部门组成审计整改专项督查

组，对全区 2019 年以来未完成整改问题进行专项督查，实地核查

整改工作推进情况，提出具体可行的督查意见，要求限期汇报整

改落实情况。抓好常态化检查。审计机关严格落实督促检查责任，

分项目制定“问题+任务+责任”三张清单，对审计发现问题逐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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逐项分解整改任务，做到底数清、目标明、责任实，并加强整改

过程中的业务指导；不定期对整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，掌握进度，

核实效果，对照三张清单严格落实整改销号，同时收集整改工作

存在的难点、卡点，与责任单位共同研究并提出可行性建议，力

保整改落实落地。

（四）增强监督合力，提升整改实效。强化部门协同，及时

将审计查出问题及整改情况提供给纪检监察、组织人事、巡视巡

察等相关部门，提高监督的协同性、有效性，形成同频共振、相

互支撑、配合高效的大监督工作格局。充分调动社会监督、舆论

监督协同，扩大监督力量，按照规定时限，及时向社会公告本级

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，督促被审计单

位向社会公告审计查出的涉及本单位有关问题的整改结果，助推

审计整改提质增效。

三、整改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

（一）部分项目未整改到位。具体如下：

1．2021 年度大足区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审计项目，未

完成整改问题 3 个，未完成整改金额 12,046.24 万元（不含以前

年度未整改到位金额），分别是：

一是应收未收以前年度成交的出让土地到期未缴价款

10,393.83 万元，已整改 2,269.92 万元，未整改 8,123.91 万元。二

是应收未收城市建设配套费 4,728.36 万元，已整改 806.03 万元，

未整改 3,922.33 万元。三是以往年度审计发现问题未整改到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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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收未收城市建设配套费 19,998.71 万元，已整改 670.73 万元，

未整改 19,327.98 万元；应收未收土地出让金 39,462.51 万元，已

整改 480 万元，未整改 38,982.51 万元。

2．大足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情况审计调查项目，未整改问题

2 个，分别是：僵尸企业重庆大足创意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还

未注销。大双公司实施的大足区规划展示暨文化艺术中心、市民

中心装饰装修工程—文化馆标段未及时办理竣工结算。

3．重大项目跟踪审计项目，未整改问题 1 个，主要是游客服

务中心附属设施建设一期项目建设手续不完善或审批程序倒置问

题未整改到位。

4．全市交通系统建设管理审计调查项目，未整改问题 2 个，

分别是：部分项目组织交工验收不及时，剩余 1 个“四好农村路”、

1 个普通干线公路因质量整改不合格，未能完成交工验收。区交

通局未督促业主单位及时办理工程结（决）算，“四好农村路”

剩余 7 个项目，“普通干线公路”剩余 G246 三环连接线等 8 个

项目未能完成结算办理。

5．大足区 2021 年区级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审计调查项目，未

整改问题 1 个，主要是海棠新城东部天宫河片区开发工程未取得

国有土地使用权证、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

可证，截至目前，大双公司正在积极沟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，已

提交规划调整相关资料至市规划自然资源局。

（二）受诸多因素影响，部分项目整改工作推进较为困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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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应交未交土地出让金和配套费整改困难的主要原因：一

是部分项目地块久拆不完，不能依法催缴；二是房地产市场不景

气，部分企业经营困难，短期内无力上缴欠款；三是也有部分企

业互相“攀比”，等待观望，能拖则拖；四是责任单位催收措施

不够有力。

涉及建设工程不规范整改困难，客观原因是工程已经建设，

补办相关手续存在一定政策障碍，主观原因是部分单位责任领导

和责任人员对“以前”违规行为怕担责，汇报协调不够积极，整

改效果欠佳。

四、今后工作打算

（一）进一步规范财政财务管理。一是规范预决算编报，切

实做到预算内容全面完整，预算安排清晰合理，决算收支数额真

实准确。二是规范收入征管，加强非税收入征缴，强化对执收部

门的监管，促进财政收入应收尽收、应缴尽缴，保障财政收入真

实合规。三是严格资金管理，管好用好财政专项资金，规范预算

资金使用，严格按照预算资金的项目和用途列支，杜绝挤占挪用，

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。四是规范预算绩效管理，扎实开展预

算绩效申报，绩效目标审核，绩效评价等工作，强化资金支出责

任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（二）进一步强化政府债务管控。一是加强国库集中支付监

控规则的执行力度，预警事项从严控制，按预算用途规范使用财

政资金。二是加强债券资金项目的组织管理，确保债券资金和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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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有序推进，发挥资金效益，合理组织化债资金，确保债务化解

的真实合规。三是积极采取措施，逐年消化隐性财政赤字，杜绝

新增隐性赤字。四是清理规范招商引资政策，依约兑现优惠政策，

防止国有资金损失。

（三）进一步加大审计监督力度。一是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

济圈建设，加大对十项行动方案落实情况的审计力度，推动全区

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二是紧扣民生保障与改善，加大对医疗卫

生、农田建设等民生领域重点项目资金的审计力度，持续保障和

改善民生。三是紧扣发展与安全，加大对区级财政、国有企业财

务收支的审计力度，揭示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。四是紧扣权

力规范运行，加大对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及自然资源资产的审计力

度，促进权力在阳光下公开规范运行及助力推动绿色发展。

（四）进一步健全整改长效机制。一是主动接受人大监督，

按规定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，不折不扣完成

人大对整改提出的各项要求；提请人大开展审计整改“回头看”，

对整改情况进行核查，对存在突出问题的责任部门和单位，提请

人大常委会专题询问、督查，加大审计整改监督力度。二是进一

步完善“问题+任务+责任”三张清单，对照三张清单不断完善整

改措施、办法，对重难点问题，由区政府领导亲自挂帅、亲自督

促、亲自检验，对账销号。三是持续加强督促检查，区政府坚持

每月听取整改情况汇报，专题研究整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，于每

月底前开展专项检查及“回头看”，力促整改落实。四是强化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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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结果运用，对虚假整改、拒绝整改等造成重大影响及损失的责

任单位和人员，由审计机关按规定程序提请纪委监委机关、组织

部门等进行追责问责，确保问题按时按质整改到位。


